
合同编号：12N49865726020261

工程名称：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教师周转房项目

发包人：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盖章)

承包人：广西百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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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 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

承包人(全称):广西百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

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教师周转房项目 施工及有

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教师周转房项目

2.工程地点：柳城县东泉镇对河小学校园内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柳城发改规号【2025】9号。

4.资金来源：2025年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周转宿舍建设资金及县级配套资金

5.工程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049.76平方米，地上6层，包含一栋教师周转房(共
30套)。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教师宿舍楼土建主体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

工程、消防工程及室外总平相关配套设施。

6.工程承包范围： 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6 年 2 月 9 日。(具体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 2026 年 9 月 16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220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

开竣工日期计 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 、质量标准：工程质量符合合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大写 )贰佰伍拾贰万壹仟贰佰壹拾叁元壹角叁分

(¥2521213.13元);

不含税价为：人民币(大写) (¥ / 元) ;

其中：(1)安全文明施工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零玖佰叁拾元零贰分 (¥130930.02元) ;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人民币(大写) (¥ / 元);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人民币(大写) 贰万玖仟柒拾柒元伍元零伍分(¥29775.05
元) ;

(4)暂列金额：人民币(大写) (¥ / 元);
(5)增值税额：人民币(大写) 贰拾万捌仟壹佰柒拾叁元伍角陆分 (¥208173.56元);增

值税率：9 %。

2.合同价格形式：单价合同。



3. (1)工程款支付账户： 广西百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账号：800121830900030
开户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2)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广西百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支付专

户(须 在广西区内银行开户)

账 号 ：45050162765500000343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寨创业路支行

五、承包人项目经理：房芸芸 联系方式：0772-2993938。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 )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 ;

(2)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7)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

一类内 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

定的期 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不进 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

另行签 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 、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6 年 1月 27 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后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捌 份。正本 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副本 陆份，发包人执叁份，承 包人执 叁份，

正副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四、通知和送达

1.协议双方同意，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通知，以书面方式送达发包人代表和承包人项目 经理方为有

效(发包人代表和承包人项目经理联系信息详见专用合同条款2.2条款和3.2.1条 款)。书面形式包括快递

、邮件或公告。上述通知应被视为在下列时间送达：以快递发送，无 论是否签收、拒签、退回均视为送

达；以电子邮件发出的，在成功发出之后即为送达；以公 告形式发出，在公告刊登之日即为送达，同时

采用上述几种方式送达的，以最先达到的方式 为准。

2.发包人代表和承包人项目经理的通信地址或通讯号码发生变化，应当在该变更发生之 日起3日内

通知对方，否则另一方通过其原通讯方式进行的通知仍视为有效通知。

3.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仲裁机构等可将上述第1款约定 的联系人的

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

发包人 (盖章 ) :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

法定代表人：体

(签字或盖章)

地 址：柳城县东泉镇建设街201号

电 话：0772-7961356

开户名：柳城县东泉中心小学

纳税人识别号：12450222498657260A

开户银行： 农业银行柳城东泉支行

账 号：20135601040000971经办

人(签字):

承包人(盖章):广西百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

表人：

(签字或盖章)

地 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兴柳路129号兴柳

桃源38栋1单元2201室

电 话：0772-2993938

开户名：广西百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5L35961M

开户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

账 号：800121830900030 经

办人 (签字 )

审 核 人 : 刘 主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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